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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考核对象
工作期满完成博士后研究工作拟出站的在站博士后。
二、考核内容
主要考核博士后进站以来全部工作情况，包括研究计划的完成情况、科研能力、学术水平、师德师风、工作成果等。
三、考核方式、考核流程及考核等级
期满考核按照个人申请、个人总结、汇报答辩、确定结果等程序进行。
1．个人申请。达到出站相关要求，博士后本人提出书面申请，征得合作导师同意后提交流动站研究，流动站同意后报人事处。
2．个人总结。博士后对进站以来的工作情况进行全面总结，并填写《出站人员基本情况表》，按全国博管会的统一格式要求完成《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》。
3．汇报答辩。博士后就进站以来的工作情况及研究成果，向考核小组(5～7名博士生导师、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，其中至少1名校外专家)做全面汇报。
4．核定等级。报告会结束后，考核小组根据出站成果材料及答辩情况，对博士后的研究工作做出总体评价，并填写《扬州大学博士后工作中期考核表》，并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确定博士后研究工作的考核等级（考核等级分为优秀、良好、合格、不合格四档。参加考核投票人数少于2/3，考核无效。
四、考核结果
对期满考核结果为“合格”以上者，应及时办理出站手续。
对期满考核结果为“不合格”的博士后研究人员，在考核后六个月内重新考核，重新考核仍为不合格者作退站处理。

